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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（請至附件下載區下載附件，附件下載網址：http://odmsattach.dgbas.

gov.tw/DGBAppendix/【登入序號：D15583】）

主旨：修正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五

點、第七點、第九點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

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

第五點、第七點、第九點及其修正規定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省政府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

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(均含附件) 2018-01-05
19:12: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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